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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各畜禽规模养殖场（户）：
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的通知》（农办牧﹝2020﹞53号）、《关于印发<江苏省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方案>的通知》（苏农办牧﹝2024﹞9号）和《关于印发<淮安市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方案的通知>》（淮农发[2024]78号）等文件规定，2026年开始国家不再向规模场提供政府采购的强制免疫系列疫苗，将全面实施养殖主体自行免疫，先打后补。现将我区2026年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申报指南公告如下：
一、申报对象
辖区内符合畜禽养殖备案规模标准的养殖场户（规模标准：生猪存栏200头以上，家禽存栏1万只以上，奶牛存栏50头以上，肉牛存栏100头以上、肉羊存栏200只以上)。
二、补助病种与疫苗要求
（一）补助病种。高致病性禽流感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四价灭活疫苗，猪口蹄疫（含O型）、牛羊口蹄疫（O型、A型）二价灭活疫苗、小反刍兽疫等国家规定的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病种。如有调整，以省农业农村厅最新调整的病种为准。
（二）疫苗要求。需自主采购国家批准使用的正规强制免疫疫苗，疫苗需附带可追溯二维码，采购渠道合法，且疫苗采购、贮存、使用记录完整可查。
三、补助标准
（一）数量核算：以检疫出证系统记载的产地检疫畜禽数量为准。（产地检疫数量与免疫数量不符的，不予补助）。
（二）补助单价。按出栏数量补助，一个饲养周期的补助参考标准：蛋（种）鸡0.74元/羽，蛋（种）水禽1.76元/羽；饲养周期70日龄（含）以下的肉鸡0.10元/羽，肉水禽0.16元/羽；饲养周期70日龄以上的肉鸡0.26元/羽，肉水禽0.32元/羽；生猪2.68元/头；羊2.48元/只；肉牛4.83元/头。
（三）按年度补助。按存栏数量补助，每年度的补助参考标准：种猪2.68元/头，奶牛4.83元/头。
（四）补助时间段。本年度补助时间段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0月31日，以后为上年度11月-至本年度10月。
四、申报条件
（一）未领取政府统一采购的强制免疫疫苗，自主完成全部规定病种免疫。
（二）有专用疫苗冷藏设备，防疫制度、养殖档案完善。
（三）补助资金3万元以上的的养殖户需提交免疫抗体检测合格报告。
肉禽每批次均需提交需提交免疫抗体检测合格报告。
（四）近3年内无违反动物防疫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主动接受兽医部门监管。
五、申报及审核流程
（一）平台备案。登录苏牧通APP完成注册，填写养殖场基础信息，签订“先打后补”承诺书,按照苏牧通免疫管理操作手册，在苏牧通APP做好日常养殖档案（疫苗采购管理、免疫录入等）的系统操作工作。
（二）提交材料。在2026年11月15日前，在线上传补助当年的申请表、疫苗采购发票、疫苗二维码追溯信息、抗体检测报告、免疫监管记录等材料。
（三）层级审核。镇（街）畜牧兽医部门完成材料初审与现场核查，再报区级农业农村部门终审，审核过程中材料不符的退回补正。
（四）资金发放。审核合格后，可根据实际将相关信息进行公示无异后，按照财政支付要求拨付补助资金。补助资金从省级以上相关农业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列支，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承担。如补助资金超出当年预算方案，按比列降低补助标准。
六、注意事项
（一）逾期未提交材料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度补助资格。
（二）严禁虚报、谎报申报信息，一经查实取消补助资格，且3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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